
1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科寒武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调整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专项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保荐机构”）作为中科寒

武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寒武纪”或“公司”）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

发行 A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根据《科创板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等有关规定，对寒武纪本次发行方案调整进行了

核查，并发表意见如下（本核查意见中如无特别说明，相关用语与《中科寒武纪

科技股份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说明书》中的含义相同）。 

一、本次发行方案调整的主要内容 

2022 年 12 月 15 日，寒武纪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

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

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

案》《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修

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

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等相关议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科创

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公司 2022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并根据有关部门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的审核

意见，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董事会对本次发行方案中的募集资金规模及用途

进行调整，具体内容如下： 

调整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总金额不超过 247,243.80 万元，本次募集资

金总额在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将用于以下方向：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拟投资总额 拟用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1 先进工艺平台芯片项目 94,965.22 80,965.22 

2 稳定工艺平台芯片项目 149,326.30 140,82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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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面向新兴应用场景的通用智能处

理器技术研发项目 
23,399.16 21,899.16 

4 补充流动资金 21,309.32 3,553.12 

合计 289,000.00 247,243.80 

调整后：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总金额不超过 167,191.18 万元，本次募集资

金总额在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将用于以下方向：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拟投资总额 拟用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1 先进工艺平台芯片项目 94,965.22 71,765.22 

2 稳定工艺平台芯片项目 149,326.30 69,973.68 

3 
面向新兴应用场景的通用智能处

理器技术研发项目 
23,399.16 21,899.16 

4 补充流动资金 21,309.32 3,553.12 

合计 289,000.00 167,191.18 

二、公司关于本次发行方案调整履行的审批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2 年 12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 年

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 

根据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

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本次发行

方案的调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2022 年 12 月 15 日，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

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

行 A 股股票发行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 年度

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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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议案。 

（三）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已对调整本次发行方案相关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本次调整发行方案为调减募集资金金额，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的相关要求，不构成本次发行方案的重大

变化； 

2、公司调整本次发行方案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程序合法合规，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3、本次发行方案调整后，公司本次发行仍符合《科创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影响公司本次

发行； 

4、本次调整后的发行方案尚需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及中国证监会同意

注册。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调整本次发行方案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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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科寒武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调

整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彭  捷                 王  彬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